 
鄂文明办字〔2011〕75号
 

关于印发《春节、元宵节期间深入开展“我们的节日”主题活动方案》的通知

 

各旗（区）文明办，市文明委有关成员单位：
根据中央文明办《关于在春节、元宵节期间深入开展“我们的节日”主题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如下方案：

　　一、指导思想

　　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，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，在春节和元宵节期间，通过深入开展“我们的节日”主题活动，不断丰富节日期间城乡群众文化生活，营造欢乐喜庆、祥和文明的节日氛围，引导人们继承优良传统，弘扬社会风尚，汇聚精神力量，进一步推动和谐鄂尔多斯建设。

　　二、活动内容
　　一是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。各旗区、各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，因地制宜，就近就便，精心设计活动载体，大力开展形式多样、特色鲜明的群众性文化活动，深入挖掘和弘扬春节、元宵节的文化内涵。要充分调动基层业余文化骨干的积极性，利用文化宫、青少年宫、体育场、广场、公园场所，依托乡镇文化站、文化活动中心、村文化室、文化中心户等，组织民俗展示、体育健身、歌舞表演、花会歌舞、联欢联谊、社火庙会、灯谜灯会、书画棋艺、美术摄影等活动，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。适应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要求，推动文化科技卫生“三下乡”、科教文体法律卫生“四进社区”、“送文化下基层”等活动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城乡基层特别是革命老区、少数民族地区，广泛开展公益性文化惠民活动，把欢乐送到千家万户。鼓励支持乡村文艺演出队、文化能人进城开展演出活动，推动城乡之间文化交流。组织开展结对共建、军民共建活动，发挥机关、部队、学校、企业等单位的文化资源优势，积极帮助基层社区、农村文艺骨干编排节目，组织各种形式的文化联谊，使人们在参与中抒发情感、愉悦身心。要为农村未成年人节日活动提供场所，对于已建好的“乡村学校少年宫”，要组织人员做好开放服务工作，丰富农村未成年人的节日生活。要挖掘地方文化旅游资源，大力开展节日旅游活动，活跃节日文化市场，增强节日魅力。

　　二是精心组织送温暖献爱心活动。抓住春节、元宵节的有利时机，以道德模范、生活困难群众为重点对象，开展各种关爱活动，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，展示中华民族崇德向善、团结互助、共同进步的精神风貌。开展向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拜年走访、座谈联欢等活动，邀请他们参加当地的节日庆典和文艺联欢活动，大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品德，体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。要组织有关部门、文明单位开展慰问孤寡老人、残疾人、低保户、留守儿童活动，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，让他们过一个舒心、温暖的传统节日。要充分利用面向基层困难群众的爱心超市（市场、摊点），通过提供爱心券、上门送货、降低价格等形式，给广大群众带来更多的实惠和便利。

　　三是着力深化主题志愿服务活动。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，广泛发动群众特别是社区居民参与、传递亲情友情，传播文明社会风尚。深化拓展关爱空巢老人和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，动员志愿者以结队帮扶的形式，为空巢老人和残疾人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服务，让他们心情舒畅、快乐过节。要组织法律志愿者为城市农民工提供政策咨询、索要欠薪、处理劳动纠纷等服务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。要组织志愿者开展关爱返乡农民工活动，帮助农民工办理网上订票业务，在农民工返乡道路沿线设立休息站，要组织志愿者到车站开展接送活动，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帮助。开展关爱留守农民工活动，以送祝福、送亲情、送文化、送平安、送健康为主要内容开展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，让留守打工地过年的农民工在我市度过一个喜庆温馨的春节。
　　三、活动要求

　　1、积极营造浓厚氛围。结合宣传文化单位广泛开展的“走基层、转作风、改文风”活动，组织各级各类媒体加强在春节、元宵节期“我们的节日”主题活动的宣传报道，要通过新闻报道、言论评论、专家访谈、公益广告、节日晚会等多种形式，及时报道开展主题活动的进展情况，多侧面、多角度地宣传介绍春节、元宵节相关知识，传播文明和谐、喜庆节俭的节日理念，让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传统节日、过好传统节日。要组织有关网站开展网上主题活动，中国文明网联盟·鄂尔多斯站将推出“我们的节日·春节、元宵节”网上专题，要求市属网站特别是市十佳文明网站在重要位置予以链接转载，推动文明办网、文明上网，大力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。

　　2、引导群众广泛参与。春节、元宵节期间的主题活动是“我们的节日”主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，多搭建群众便于参与、乐于参与的活动平台，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和发动起来，增强主题活动娱乐性和参与性，提高主题活动吸引力和影响力，不断扩大活动的覆盖面，通过活动寓教于乐，让人民群众在活动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，享受到节日喜庆氛围带来的快乐。

3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“我们的节日·春节、元宵节”主题活动作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要工作，各旗区、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、周密部署，把各项工作做得扎扎实实、有声有色。教育、民政、商务、文化、广电、新闻出版、体育、旅游、文联要积极加入进来，共同推进这项工作。要注重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活动的组织引导，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，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节庆文化活动。各旗区、各部门要将有关活动内容上传中国文明网联盟·鄂尔多斯站的“文明论坛”版块（http://bbs.wmordos.com/，注册后即可发布信息，图片大小不超过1兆）。活动开展情况总结材料请于2012年2月8日（正月十七）前报市文明办综合科，联系人：杨兴，电话：0477-8580810，信息报送邮箱：eedswm@163.com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鄂尔多斯市文明办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12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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